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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旨： 關於本（101）年 3月 29日臺高通字第 1010057071號函為

落實計畫經費支用與核銷規定之參考資料一節，詳如說明，

請 查照。 

  

說 明：    

  

一、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、國立大學校院校務

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、私立學校法，以及學校法人及所

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等規定，財務收支相

關之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作業規範之建立，係屬學校權

責事項。 

 

  

二、 本部旨揭函文說明四之「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重要規

定自我檢核表範例」係為提示大學教師執行計畫時應注

意重點，爰修正為「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提醒事

項」。 

 

 

 

 

  

正本： 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不含軍警校院及空中大學) 

 

  

副本： 本部技職司、高教司 

  
  

  

http://edoc.csmu.edu.tw/ready/Common/FlowQuery.asp?pid=KPYzMi59FMNxFMR2GMJ7GLcidZxoE6GycZYuIMW=&Im=A345538


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提醒事項 

 

1. 執行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應遵守撥款單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. 依教育部 98年 7月 13日台人(一)字第 0980089039A號函規定，國立大

專校院專任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，應

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。 

3. 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

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。 

4. 計畫所需人員（含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等助理人員）之進用應

符合利益迴避原則。 

5. 執行計畫辦理財產、物品或勞務採購時，應依照相關規定辦理。除科研

經費採購依「科學技術基本法」規定，得不適用採購法外，超過 10 萬

元之採購案應依照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，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，分

批辦理採購。 

6. 辦理各項支付，超過 1萬元（零用金限額）之公款依規定應簽發公庫支

票或以存帳入戶方式逕付廠商，若有特殊狀況，須由承辦人先行預借或

墊付者，應專案簽准後辦理。 

 


